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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安全規格說明 

1.一般要求事項 

1.1 所有【用電設備、機台及附屬設備(以下簡稱本設備)】，應設有緊急停止按鈕(以下簡稱 EMO)之設計(非 EMS)，EMO 啟動

應能使電源被中斷，EMO 設置請參閱下列要求： 

   1.1.1 EMO 外觀應為紅色且具中英文標示。 

   1.1.2 EMO 位置應明顯且人員可易觸碰，大小可用手掌根啟動，按鈕周圍可適當圍住以避免誤動作  

   1.1.3 EMO 設置高度介於 84cm~164cm 間，距離至少 3m 以內。 

   1.1.4 EMO 之電路必須是硬體型式(Hardware-based )裝置，採常閉接點方式(B 接點)，復歸時必須是手動。 

   1.1.5 EMO 啟動時，設備內所有危害性電壓及大於 24 伏特電力應消除，但下列項目可例外： 

       1.1.5.1 非危害性電壓(24 伏特)可維持電力。 

       1.1.5.2 安全元件(如偵煙器、氣液體等洩漏偵測器、壓力量測元件等)由非危害電源供應者可保持通電。 

   1.1.6 斷路器、插座及電力供應導體端子應有明顯標示，EMO 啟動後電力供應端應加以隔離或圍阻防止人員不經意觸碰。 

1.2 設備具物理性、化學性、生物性及人因性等風險，需於明顯且適當位置張貼對應危害之危害警語(具中英文)。 

1.3 設備之噪音量應小於 80 dBA，若超過需設置護罩、護圍或採其他可降低噪音之設計。 

2.設備材質及通風排氣 

2.1 設備使用有機溶劑其容器、外殼等須採用金屬等不可燃材質。 

2.2 設備使用有機溶劑其容器、外殼若使用到塑膠材質(例如視窗、透明蓋板)，須符合 FM 4910 認證(防火安全塑料)；機台內

部塑膠材質元件亦同。 

2.3 設備設置之排氣設備裝置，若排氣風量具連鎖裝置(以壓差偵測器裝設)，需警報驅動以利提醒排氣關閉，壓差偵測器需設

定上下界限值以利區別有無異常情況。 

2.4 設備局部排氣的設置應指派或委託經中央主管機關訓練合格之專業人員設計，並依法規要求製作局部排氣裝置設計報告 

   書，完成設置後，應實施原始性能測試，並法規要求之原始性能測試報告書 

2.5 設備使用有機溶劑其排氣管路材質須採不鏽鋼製軟管或硬管，若用酸鹼化學品則排氣管路應為耐腐蝕材質。 

2.6 設備未使用化學品但具加熱功能需設置一般排氣， 

3.安全連鎖、防護 

3.1 設備可開啟之門、蓋板或視窗等具夾、捲、壓、撞擊等安全風險之虞，需有安全連鎖裝置並與主機台連動停止運轉功能，

復歸時採手動復歸方式，觸發安全連鎖時不可衍生其他危害。 

3.2 設備的安全連鎖裝置啟動時需具聲光效果以警示人員，經工安單位評估為高風險設備時將為必要條件。 

3.3 安全連鎖裝置必須為硬體裝置如繼電器 Relay 所構成，非韌體裝置如 ROM、IC 或軟體裝置如 PLC、PC 所構成，經工安單

位評估為高風險設備時將為必要條件。 

3.4 設備具機械手臂若開啟外蓋、門、視窗或蓋板等有接觸之虞時須具安全連鎖裝置使機械手臂需停止動作；若人員需要於機

械手臂作業位置共同作業則須符合法規中人機協作之要求。 

3.5 設備具加熱功能需具過溫保護裝置或其他同等功能之設計並可執行定期測試。 

3.6 設備具加熱、低溫功能之設備需有不致使人員接觸而受傷害之安全設計。 

3.7 設備具捲、夾、切、割傷風險之設備機台需有不致使人員可直接接觸之安全防護(例如護罩、護圍等)。 

4.化學品與危害預防 
4.1 設備使用危害性氣體(如毒性、腐蝕性、自燃性及爆炸性氣體)需符合下列要求 

   4.1.1 可偵測該危害氣體之偵測器 alarm 警示功能設置，偵測到洩漏時需連動關斷供應端並驅動警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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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偵測器之設置位置需讓人員在查看讀值時可與現場明顯區隔之位置。 

4.2 設備使用窒息性氣體需增加氧氣偵測器且需具 alarm 警示功能，並清楚說明其採樣位置，。 

4.3 設備使用化學品時，化學品放置點內外皆應設置承漏設施且至少能承接 1.2 倍的洩漏量。 

4.4 設備使用化學品時，供應點位、管路區及承漏盤須設置漏液 sensor 並具 alarm 警示功能，偵測到洩漏時需連動關斷對應的

閥件並驅動警報。 

4.5 設備使用易燃性、可燃性液體或低閃火點(如異丙醇、丙酮等)之化學品，需設置具獨立電源之 CO2滅火系統且火警偵測及

滅火系統不可中斷運作；其排氣管路需設置自動 damper，damper 在機台 CO2消防系統啟動時須能連動關閉；但易燃性、

可燃性液體或低閃火點之化學品經稀釋後液體經測試為不燃燒者可不需設置自動 damper。 

4.6 設備有使用化學品時，需有偵測到高液位(HH)時可連鎖關斷製程液體供應之功能。 

4.7 易燃、可燃液體之承漏盤應採金屬等不燃材質，非金屬材質時需符合 FM4910之安全材質。 

4.8 設備內設有化學品及特氣類管路需於 PSI 廠內完成測漏並檢附合理數據或資料。 

5.電器設計 

5.1 設備下列位置需設置非導電性或是接地導電之防護實體屏障： 

5.1.1 電氣源附近上下周圍及有墜落物碰撞會造成短路或電弧之位置。 

5.1.2 設備元件因失效而造成設備內液體流入電器元件之位置。 

5.1.3 主斷路器電線側的上方之位置。 

5.1.4 所有低壓以下，人員維護時可能會與未絕緣帶電部分接觸之位置，高壓及超高壓則不適用。 

5.2 設備於含水或其他導電度高之潮濕場所、金屬板上或鋼架上等導電性良好場所，需設置高靈敏高速型(額定靈敏度電流  

   0.1 秒以內)的漏電斷路器，漏電斷路器之額定電流，不得小於該電路之負載電流。 

5.3 設備設置之斷路器應設有過電流保護元件，若僅一組則應有能量阻斷(如上鎖 lockout)之設計。 

5.4 設備有使用易燃性氣體/蒸氣時，需使用防爆電器元件(1.5 m 內)且該防爆電器須取得型式檢定合格。 

5.5 設備之過電流保護設計(如保險絲、無熔絲開關)須考慮下游端最大負載容量，避免選擇過大的安全係數，以確保異常時能

有效跳脫，預防災害事故發生。 

5.6 設備需加熱任何液體時，需具備在低液位(LL)時可連鎖中斷製程液體繼續加熱之功能。 

5.7 設備之電氣箱設計位置應使線路可以側進或下進方式進入設備內，若設置防止液體流入措施者則不在此限。 

6.地震防護 

6.1 設備會使用酸、鹼及有機等危害性生產物質(HPMs)，設備重心必須能承受作用於設備載重 94%的水平負荷力以防止傾倒；

無危害性生產物質之設備，設備重心必須能承受作用於設備載重 63%的水平負荷力以防止傾倒。 

6.2 設備具危害性生產物質(HPMs)之管路容器需可承受 0.8 g 內地震無傾倒、移位或破裂洩漏之虞。 

6.3 設備屬生產、製程用設備機台須設置防震腳座或防震基座。 

7.Local Scrubber 

相關要求 

7.1 設有 Local Scrubber 其 inlet 端與 outlet 端檢測出之物種，處理效率應達到 95%以上。 

7.2 僅在 Local Scrubber outlet 端檢測出物種，視為 Local Scrubber 處理產生之副產物，若為腐蝕性或毒性氣體，檢測出之平均

濃度小於 1/2TWA，最高濃度需小於 2 倍 TWA；若為燃燒/可燃性氣體，檢測出之平均濃度小於 1% LEL，最高濃度不得大

於 5% LEL。 

7.3 處理效率無法達到 95%時，設備商應提出說明及改善計畫，與使用者、工安單位溝通後，以書面紀錄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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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處理效率確認之量測，除非使用者與供應商另有約定，否則由 PSI 洽第三方執行，若主機台所搭配 Local Scrubber(同廠牌

同型號)已有檢測過則免進行檢測。 

7.5 Local Scrubber 處理效率之計算方式如下所示：處理效率 A=1-(Massout/Massin)。 

7.6 供應商應提供 Local Scrubber 操作條件及安全裝置之書面說明資料。 

8.其他 

8.1 設備屬動力衝剪機械、手推刨床、木材加工用圓盤鋸、動力堆高機、研磨機、研磨輪、防爆電氣設備、動力衝剪機械之光

電式安全裝置、手推刨床之刃部接觸預防裝置、木材加工用圓盤鋸之反撥預防裝置及鋸齒接觸預防裝置等皆須取得型式檢

定。 

8.2 設備使用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離輻射之設備應依〝放射性物質與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及其輻射作業管理辦法〞之規定取

得登記備查或許可證。 

8.3 設備屬中古機台交付前請完成下列除汙事項： 

8.3.1 移除機台內附屬鋼瓶、氣體、化學品並請將槽體及管路清洗乾淨。 

8.3.2 清空所有液體管路內之化學品並將管路做吹淨。 

8.3.3 氣體系統管路與閥件以抽真空或排氣方式吹淨。 

8.3.4 機台之孔洞或管路開口須以管帽或塞子堵住盲封。 

8.3.5 出廠包裝前須進行配電盤內縫隙異物檢查及各線路孔須堵住封閉。 

8.4 設備商須提供安裝及維護手冊，內容須包含：維修保養前的準備工作、維修前後的人員通知、設備安全停復機順序、能量

隔離裝置使用位置與方式、上鎖與標示程序(含次系統)、危害能量已去除及隔離之確認方式。 

 

 


